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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常用基本資格範例草案修正對照表 

修改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

 

採購標

的類別 工程規模 工程造價 投標廠商

基本資格 
應附證明文

件 

援引法條 

下 水 道

用 戶 排

水 設 備

承裝 

未規定 不逾 50萬
元 

廠商登記

或設立之

證明 

1.下水道用

戶排水設

備承裝商

(應檢附下

水道用戶

排水設備

承裝商營

業許可證

書)，或； 

一、下水

道 法

第 21

條。 

二、下水

道 用

戶 排

水 設

備 承

裝 商

管 理

規則。 
三、自來

水 管

承 裝

商 管

理 辦

法 第 
4 條。 

2.丙等自來

水管承裝

商以上(應
檢附自來

水管承裝

商營業許

可證書)。 

不逾 100
萬元 

廠商登記

或設立之

證明 

1.下水道用

戶排水設

備承裝商

(應檢附下

水道用戶

排水設備

承裝商營

業許可證

 
新增 

增列「下水道用戶

排水設備」類別之

資格範例，以符實

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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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

 

書)，或； 

2.乙等自來

水管承裝

商以上(應
檢附自來

水管承裝

商營業許

可證書)。 

逾 100 萬

元 
廠商登記

或設立之

證明 

1.下水道用

戶排水設

備承裝商

(應檢附下

水道用戶

排水設備

承裝商營

業許可證

書)，或； 

2.甲等自來

水管承裝

商(應檢附

自來水管

承裝商營

業許可證

書)。 

 


